2012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本年度报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要求，由市政府办公厅综合各区（县）人民政府（下称“区（县）政府”）和市政府各委、办、局（下称“市级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编制而成。全文包括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政府信息公开类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情况、咨询处理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并附相关指标统计附表、附图等。本年度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从2012年1月1日到12月31日止。本年度报告的电子版可从“中国上海”门户网站（www.shanghai.gov.cn）下载。如对本年度报告有疑问，请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联系（电话：63582606，电子邮箱：xxgkyjx@shanghai.gov.cn）。

    一、概述

2012年，在国务院全面加强透明政府建设、上海深入推进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宏观环境下，本市各级行政机关认真贯彻《条例》、《规定》精神，切实落实国务院有关信息公开的要求，积极推进主动公开，优化依申请公开服务，努力使公开任务有抓手，公开内容有深化，公开效果有提升，不断将本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向纵深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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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重重点推进，深化公开内容。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2年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国办发〔2012〕26号），结合本市工作实际，制发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12年本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沪府办发〔2012〕34号），确定了公共资金、公共资源等重点公开领域，并将相关工作任务细化分解至各部门。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信息公开难点问题，市政府常务会议多次审议信息公开相关工作，并首次召开全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就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一年来，本市各级行政机关以贯彻落实国办发〔2012〕26号、沪府办发〔2012〕34号文为工作主线，深化重点，注重实效，加强指导，强化监督。市财政局根据中央和本市要求，专项部署，推进政府预决算、市级部门预决算和“三公”经费预决算、重要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等财政信息公开。市规划国土资源局修编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对由该局制作的政府信息的公开属性、公开形式、公开格式予以预先规定。市环保局、市安全监管局、市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市食安办等部门分别制定下发了本系统信息公开工作要点，进一步落实重点领域信息公开。闸北、金山等区县政府引入“项目化”管理，采取开单子、排节点、明责任的方式，有力推进各项工作。2012年，各重点领域公开工作有序开展，本市财政信息公开得到继续深化，保障性住房从建设、分配及退出全程公开得到全面落实，食品安全、环境保护、招投标信息公开得到大力加强，安全生产、房屋征收补偿、价格和收费信息公开得到扎实推进，公开的广度和深度有明显提升，受到国家有关主管部门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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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重开拓创新，力求稳中有进。为切实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从更深层次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本市创新公开举措，积极落实市领导指示精神，探索实施党委政府联合制作的文件信息公开，扩大了信息公开的覆盖面。部分区县还设置专门公开渠道，加大主动公开力度。虹口区在门户网站设立“党政混合信息”栏目，黄浦区将相关信息编入区政府公报。与此同时，本市着眼于公开体制和机制的创新，积极推动政府部门信息资源向社会开放，努力实现公众对政府信息从“知情”到“使用”的转变。一年来，市商务委、市公安局、市建设交通委、市规划国土资源局、市卫生局、市工商局、市统计局、市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市交通港口局等9家试点单位系统梳理现有资源，研究开放内容，征询和听取信息服务企业意见，稳步推进相关工作，开放信息数据服务产品193项、数据服务应用16项，包括地理位置、道路交通、公共服务、经济统计、资格资质、行政管理等各个方面，很好地发挥了政府信息公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作用。此外，本市积极推进新一轮信用体系建设，发布《上海市行政和司法部门企业信用信息公[image: image4.jpg]Bttp:/fuwn. 2fcg shgov. en/login do jsessioni dpISRCATIsS » Wit HE kwm TR WMH ¥ - 5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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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目录（2012版）》，涉及27个部门在履职过程中产生和掌握的171类近700个数据项的企业信用信息，开通企业质量信用记录查询系统，方便社会公众及信用服务机构查询。
（三）注重指导培训，提升整体水平。本市各级行政机关主动开展业务指导和培训工作，提升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整体水平。一是开展业务培训交流。全市上下半年各组织一次专题业务培训，两次组织区县政府和市级机关工作研讨会。各单位积极建立分级分层培训制度，如杨浦、普陀等区县开展了处级干部专题培训、新任领导岗前培训、工作人员实务培训等多种[image: image5.jpg]s LT EREETNEREER - BORLIKE 6.0 » I BF kw TA #pH (¥ - 5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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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培训工作，并纳入公务员培训计划。浦东新区部分部门和街镇还结合业务工作自行组织针对性培训。二是加强信息公开发布指导。市政府办公厅牵头组织全市政府机关开展了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发布审查专项检查工作，指导各部门做好信息发布的保密审查工作，切实处理好公开与保密的关系。三是提高答复规范性。根据最新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要求，针对依申请公开实践中遇到的若干问题，加强工作指导，形成操作规范，提高全市政府信息公开答复的准确性、统一性。

（四）注重基础建设，保障工作落实。进一步健全体制机制，完善制度体系，强化考评监督，为工作推动提供有力保障。一是进一步充实完善工作机构。长宁、金山等14个区县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科室，各市级机关建立了信息公开联席会议或领导小组，明确了分管领导，设立了工作机构，充实了工作人员。二是建立健全各项制度措施。完善信息发布协调、保密审查、监督保障等配套工作规范，继续实施季度通报、公文备案、月度统计等工作制度，每季度通报全市各单位公文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办理等情况，定期对各单位的统计[image: image6.jpg]HEHE-9FE - w0ELWKHR 6.0 » It BE W@ IA ¥m ¥ - 5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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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报、公文备案情况进行检查监督，以此督促和推动日常工作的落实。三是强化工作考核力度。政府信息公开专项考核列入全市政府绩效考核体系，调整完善年度考核方案，细[image: image7.jpg]


化考核指标，将重点领域公开推进完成情况融入考核内容，加大评分权重。同时，完善测评方法，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社会评议，引入体验式测评，将评价权交给人民群众。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截至2012年底，本市累计主动公开政府信息97.1万条，全文电子化率达96.9％。2012年新增主动公开政府信息17.5万条，同比上升10.9％，全文电子化率达96.8％。其中，市级机关10万条，区（县）政府7.5万条。同时，向社会各界提供服务类信息80万余条。
[image: image8.jpg]BIHERRIBATEIE - 00RLEE 6.0 » It BF kw TA #H ¥ - & X

[t/ fumw shifjw.gov .cnjiwdowrioad/index aspx ¥ v

s S ENTEERS X

e BETE 23 B
1 TRERPEER =l LAPRERICEE
2 TREAPEER ol LAPRERICEE
3 TRESPEER =l EAPHERICEE
4 IERIPEER E LAPRERICEE
5 EERUER ol AsEERICEE
5 EETERT SRR sl e

i TR SRR =iE

iCER

& i




（一）主动公开范围

根据《条例》和《规定》要求，做好主动公开工作，公开了《上海市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办法》、《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等18件市政府规章和若干行政规范性文件；“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以及“深化改革”、“战略性新兴产业”、 “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节能和应对气候变化”、“服务业发展”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及相关政策；统计年鉴、统计公报、月度数据等统计信息；本市第五批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事项等行政许可（审批）信息；政府定价、指导价、调价信息及收费项目目录等行政事业性收费信息；重大工程建设、建筑市场管理、交通组织管理等城市建设管理和工程建设领域信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各级各类学校招生考试等医疗卫生教育信息；早餐地图、健身地图等便民服务信息；质量监测、消费提示等监督检查信息；社保待遇标准、资产状况等社会保障信息，以及养老、殡葬、社区服务等民政方面的信息。同时，围绕国办发〔2012〕26号文，积极推进各重点领域政府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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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持续推进财政信息公开，不断提高财政透明度。一是继续深化市本级财政预决算信息公开。2012年，在以往向社会公布市级财政预决算报告、预算调整方案、公共财政收支、政府性基金收支等23张报表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市级财政专项资金公开范围至64项，57项中央和市级财政专项资金在市与区县之间联动公开，同时重点选择资金规模较大、与民生关系密切、社会关注度高的35个市级财政专项资金实施绩效评价，并公开结果。二是扩大市级部门预决算及“三公”经费的公开范围。将部门预算的公开范围从2011年的64家扩大至94家，“三公”经费预算从61家扩大至90家，公开范围除市政府相关部门外，还涵盖党委、人大、政协、社会团体等市级预算单位。2011年公开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的部门，2012年均及时向社会公开了决算信息。三是提高重点领域的资金使用情况透明度。首次向社会公开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收支情况，及时公开上海市地方政府债券资金、新增机动车额度拍卖收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贷款道路建设车辆通行费收入等重要资金的使用情况。此外，主动公开了2011年度本市社会保险基本情况，内容涵盖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5大险种，并首次公开各险种的资产状况。
2、全面落实保障性住房信息公开，确保建设、分配、退出全程受控。一是将全部住房保障政策规定在政府网站上公开。编印了共有产权保障房（经济适用住房）及廉租住房申请须知、申请材料索引、签约服务指南等办事指南并派发至居民手中，提高政策知晓度。二是全面推进保障性住房分配房源、分配对象、分配过程、分配结果公开。保障房分配实行选房摇号，通[image: image10.jpg]Bttp:/fuwn. shanghai. gov. en/shanghai/modeZ3/node23t9/node20yy » W#t HE kwm TR WH ¥ - 5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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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媒体现场直播，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第三方代表对摇号、选房过程实施监督，并委托公证处进行全程公证。摇号、选房结果在市、区县、街镇同步公布。三是推进保障房建设信息公开。按廉租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动迁安置房等类别公开年度建设计划任务量、完成情况、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建筑面积、开工时间、房屋套数等信息。

3、高度重视食品安全信息公开，保障人民生命和健康安全。一是推进标准制定过程公开。结合实际制定了《上海市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办法》，细化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立项建议的征集和提出程序，力求制定程序的民主化与公开化。明确重[image: image11.jpg]http://www. shanghai. gov. cn/shanghai /ode2314/node2318/node2a0d; » I HE @ TH #p ¥ -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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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标准的立项程序和起草要求，强调广泛征集建议和专家参与论证，已有10余项次在网上征求意见。二是加强食品安全日常监管信息公开，对于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信息、行政检查信息、质量抽验信息、违法广告信息以及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行政处罚信息均上网公告。三是建立了食品安全重要信息发布制度，及时公布“火锅底料”等发现的食品问题和重大事件；加强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及时发布细菌性食物中毒预警信息，提高市民防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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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断深化环境保护信息公开，积极回应群众关切。一是主动公开空气环境质量监测信息，成为全国首批监测和公布PM2.5的城市。目前，全市已设置了10个PM2.5监测点，从6月份起每小时发布监测数据，从11月份开始试点发布空气质量指数（AQI）。闵行区还每日发布莘庄、吴泾等五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分区日报。二是公开其它环境监测及污染防治信息。主动公开本市重点排污企业名单和重点减排工程名单，及时公开重点流域断面水质监测数据和重点污染源、主要污染物监测数据信息，及时公布重金属污染、垃圾填埋设施环评等社会敏感信息以及突发环境事件相关信息。7月，新国标《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实施后，在全国率先公布中心城区供水水质110项指标信息，为市民提供权威数据。三是加强环境核查审批信息公开。开设建设项目环评信息、行业环保核查信息、上市公司环保核查信息等公开专栏，全面、主动公开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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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稳步推动招投标信息公开，努力实现阳光交易。一是公开政府采购招投标信息。在“上海政府采购网”上公开了招标公告、中标公告、成交结果、更正事项等信息。公布了招标业务代理机构、政府采购评审专家、供应商名单、投诉处理决定、不良行为记录等信息。建立全市一体化的政府采购信息管理平台，17大类、195个品牌、1500余种协议商品纳入统一平台实行电子集市采购。二是主动公开建设项目招投标信息。在门户网站开设工程建设领域项目和信用信息公开专栏，公开了从业单位和个人的基本情况、企业资质和个人执业资格、违法违规行为及处罚记录、项目业绩、信用评价等信息，并实现招标中标公示公告等完整招投标信息公开。三是加大对政府投资项目的监管力度，向社会公开中标候选人、中标价、合同价、竣工结算价等信息，全面接受公众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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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着力推进生产安全事故类信息公开，让公众及时了解真相。一是出台了《上海市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查处督办办法》，规定事故调查处理主管部门和市安委会办公室应当将事故查处和事故督办情况，在上海安全生产网站和各事故调查处理主管部门网站上予以公告，接受社会监督；市安委会办公室应当定期通报事故查处督办的进展情况。二是及时、准确发布安全生产事故应对处置信息和安全监管信息。年内，由市安全监管局调查处理的7起事故的调查报告已全部在该局网站全文主动公开，提高了事故查处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同时，在该局网站主动公开了危险化学品“三同时”审查信息。三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主动发布群众关切的重点事故应对、处置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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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进一步加大房屋征收补偿信息公开力度，促进公共权力透明运行。一是明确公开的内容。向社会公开房屋征收决定、征收补偿方案、补偿决定、补偿安置结果等信息，在征收方案中增加实行结果公开的条款。二是明确公开形式。房屋征收部门在房屋征收地块内设立专栏或查询系统，实时反映征收补偿动态，做到签约一户、公开一户。三是加强监督管理。建立由政府、居民、律师、代表委员等组成的评议小组，对房屋征收情况进行评议监督，并公开评议结果。同时，开展审计监督，实行结果公开专项检查，并公开房屋征收部门、实施单位、工作人员等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8、创新开展价格和收费信息公开，以公开提升管理服务水平。一是整合信息资源，推行价格公共服务。开展主副食品价格信息定期公布工作，发布人民群众关注度较高的“菜篮子、米袋子、油瓶子”等主副食品价格。开展超市商品价格专项公布工作，在网上晒出各超市相同商品的销售价格，让消费者随时获取，随时比价，受到市民热烈欢迎。此外，继续做好重要商品价格、重要公益服务价格、中介服务收费等涉及公用事业、[image: image16.jpg]19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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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等领域的民生类服务信息公开工作。二是搭建价格和收费信息平台。建立药品价格数据库，归类整理政府定价药品信息，凡在上海地区医院、药房销售的政府定价药品价格，均能在平台上查询。优化本市行政事业性收费发布平台，加强收费公示，公开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主体、收费依据等，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凡发生变更的收费项目，均及时向社会公开。三是落实价格决策公开制度，向社会公开了“居民生活用电试行阶梯电价听证会”等价格调整听证信息，并公开听证报告，提高价格决策透明度。
（二）主动公开途径

继续发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政府公报、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公众查阅点、政府热线等主要公开渠道的作用，同时进一步拓展和优化公开渠道，注重公开的便捷性、服务性，提高政府信息的可及性，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

1、进一步优化网络平台等传统公开渠道。“中国上海”网站平台作用进一步完善，完成长宁、松江、崇明等区县网站改版，优化查阅检索功能，突出群众关心的领域，提升信息的集中度和规范性，提高服务公众的能力。全市各级政府网站政府信息公开专栏页面年浏览量超过3.7亿人次。新闻发布更加及时、主动，全市政府系统累计召开新闻发布会218场，新闻通气会389场。其中，市政府新闻办主办召开的市政府例行和专题新闻发布会57场，社会各界反响积极。党委系统新闻发布工作取得新进展，全年举行了9场党委系统新闻发布会，4场新闻通气会。市政府公报继续按期发行，每月2期，每期20万份。各区（县）政府均出版了政府公报，其中徐汇区推出中英文双语版，虹口区将公报制成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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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借助微博等新媒体发布政府信息。依托新浪网、腾讯网、东方网、新民网4个平台，形成了以“上海发布”为引领，各区县、各部门为支撑的政务微博群，发挥短、平、快、准的特殊优势，主动发布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政府信息，并与网友平等互动，回应公众关切。2012年共发布各类微博信息7000余条（以单个平台计），组织近40场微访谈，吸引了4个平台500余万名“粉丝”，相关工作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赞誉。“上海发布”获得新浪微博“政府影响力”排行榜2012年度及月度全国第一，@上海地铁shmetro、@上海铁警发布、@警民直通车-上海、@乐游上海、@浦东高速交警等进入前百位榜单。
[image: image18.jpg]200000

150000

100000

50000

EHRTBFEER
8. 4%

oo 1
i

2004%F 20054F 20064F 20074 20084F 20094 20104 20114F 20124
EEEHATH = EXaTHE

100. 0%

| os.ox

96. 0%

94. 0%

92. 0%

90. 0%



[image: image19.jpg]2% AT kA




3、主动探索形式多样的有效公开方式。本市各级政府部门结合工作特点，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公开方式，努力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市环保局开发了空气质量指数发布手机软件，让市民更直观地了解相关信息。市食安办等部门主要领导通过参加电台栏目、接受新闻媒体采访等方式介绍信息公开情况。市发展改革委编印《上海市市民价格信息指南》小册子并免费发放，方便群众了解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类价格信息。市教委整合各区县、高校等教育机构的信息，优化推出“教育之窗”专栏，集中向社会提供教育概览、教师服务、校外机构等15类教育公共服务信息。市水务局开通手机短信服务平台，及时发布政府信息，特别是汛期的汛情、雨情、水情信息，加强对社会公众的避险引导。市地税局开设纳税人学校，为企业讲解税收知识，宣传政策内容。
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申请情况

2012年，本市依申请公开信息目录数2.3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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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各级政府机关共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18945件，同比下降4.1%。其中市级机关收到7892件，区（县）政府及工作部门收到11053件。从申请渠道看，当面、网上提交表单、信函是主要申请形式，申请量分别为8937件、6711件、3066件，所占比重分别为47.2％、35.4％、16.2％。另外，以电子邮件形式申请114件，占0.6％，以传真形式申请43件，占0.2％，以其他形式申请74件，占0.4％。

在市级机关中，申请量列前5位的是市规划国土资源局、市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市公安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水务局。在区（县）政府中，申请量列前5位的是浦东、黄浦、虹口、闸北、静安。
从申请内容来看，主要集中在与公众关系密切的房地规划、征收补偿、户籍管理、社会保障、重大建设工程等方面。总体上，申请事项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与自身权利主张和利益诉求密切相关，与社会热点密切相关。同时，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律师等提出的与研究相关的申请事项有较明显增加，主要涉及财政资金使用、人事任免、重大政策等。
（二）申请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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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答复政府信息公开申请18438件，其余申请按照《条例》和《规定》顺延到下年度答复。除去“信息不存在”、“非本机关职责权限范围”、“申请内容不明确”等其他情况，实际公开比例为87.8％。
在答复中，“同意公开”的7520件，占总数的40.8％；“同意部分公开”的250件，占总数的1.4％，两者合计占总数的42.2％；“不予公开”931件，占总数的5％。

其他情况9737件。其中，“信息不存在”2874件，占总数的15.6％；“非本机关职责权限范围”2086件，占总数的11.3％；“申请内容不明确”2386件，占总数的12.9％；“非《规定》所指政府信息”707件，占总数的3.8％；“重复申请”546件，占总数的3％；“非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等其它情形1138件，占总数的6.2％。

（三）依申请收费及减免情况

各级政府机关按照市财政局、市物价局《关于本市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公开信息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对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收取检索、复印、邮寄等成本费用共计5793.3元。

同时，对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领取国家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以及确有经济困难情形的人员，依法减免了相关费用。

四、复议、诉讼情况
2012年，本市各级行政机关进一步规范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努力提高依申请公开服务水平，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争议纠错率有所下降。
本市共受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申请1218件，同比上升95.8%。其中，市政府受理375件，当年办结508件（含上年结转）。在当年办结的复议申请中，维持具体行政行为467件，申请人自行撤回申请终止审理19件，纠错22件，纠错率为4.3％，同比减少10.3个百分点。
本市各级法院共一审审结有关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行政诉讼案件583件，同比上升43.6%。其中，纠错23件，纠错率为3.9％，同比减少5.7个百分点。

五、咨询处理情况
本市共接受市民政府信息公开咨询约2141.7万人次，其中现场咨询255万人次，电话咨询1819.7万人次，网上咨询67万人次。
在市级机关中，接受咨询量列前5位的是：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公安局、市地税局、市商务委、市卫生局。

在区（县）政府中，接受咨询量列前5位的是：浦东、黄浦、长宁、金山、徐汇。

2012年，为解决政务服务热线太多、不便市民记忆，分属不同条块、跨部门问题难以协调落实，缺乏统一管理机制、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最大限度地方便市民咨询、求助和反映问题，本市设立了“12345”市民服务热线，实行“一号对外、集中受理、分类处置、统一协调、各方联动、限时办理”的工作机制，于10月开始试运行。至当年末，市民服务热线接听市民来电约20万人次，为公众提供了社会保障、公安行政管理、住房保障、绿化市容、城乡建设等与民生领域息息相关的信息服务，市民综合满意率达93.2%。
六、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2012年，本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和进步，但还存在一些不足和薄弱环节。主要是少数部门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识、工作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有待进一步增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发展尚不平衡，主动公开的广度、深度以及依申请公开的办理能力、服务水平仍需进一步提高，信息公开工作基础、自身建设等还需进一步夯实，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作用需要进一步发挥。
2013年，本市新一届政府将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府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精神，继续深入贯彻《条例》、《规定》以及国务院有关文件，继续坚持把公开透明作为政府施政的基本准则，继续按照“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要求，着力推进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政府信息公开，继续发挥信息公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作用，重点改进信息公开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夯实公开基础，深化公开内容，拓展公开渠道，提升公开质量，不断提高全市政府信息公开水平，不断提升本市行政工作透明度。
七、附表
	附表一 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统计

	指标
	单位
	数量

	本年度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175020

	较上年度同期增加率
	％
	10.9

	全文电子化政府信息数
	条
	169499

	新增行政规范性文件数
	条
	603

	附表二 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统计

	指标
	单位
	数量

	依申请公开信息目录数
	条
	23618

	受理申请总数
	件
	18945

	1.当面申请数
	件
	8937

	2.传真申请数
	件
	43

	3.电子邮件申请数
	件
	114

	4.网上申请数
	件
	6711

	5.信函申请数
	件
	3066

	6.其它形式申请数
	件
	74

	对申请的答复总数
	件
	18438

	1.同意公开数
	件
	7520

	2.同意部分公开数
	件
	250

	3.“非《规定》所指政府信息”数
	件
	707

	4.“信息不存在”数
	件
	2874

	5.“非本机关职责权限范围”数
	件
	2086

	6.“申请内容不明确”数
	件
	2386

	7.“重复申请”数
	件
	546

	8.不予公开总数
	件
	931

	（1）“国家秘密”数
	件
	107

	（2）“商业秘密”数
	件
	70

	（3）“个人隐私”数
	件
	14

	（4）“过程中信息且影响安全稳定”数
	件
	260

	（5）“危及安全和稳定”数
	件
	2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数
	件
	478

	9.其他
	件
	1138

	附表三 咨询情况统计

	指标
	单位
	数量

	提供服务类信息数
	万条
	80.0

	网上咨询数
	万人次
	67.0

	现场接待人数
	万人次
	255.0

	咨询电话接听数
	万人次
	1819.7

	网站专栏页面访问数
	万人次
	37903.6

	附表四 复议、诉讼情况统计

	指标
	单位
	数量

	行政复议数
	件
	1218

	被复议机关确认违法或有瑕疵的
	件
	46

	行政诉讼数
	件
	583

	被法院确认违法或有瑕疵的
	件
	23

	申诉举报数
	件
	6

	被确认违法或有瑕疵的
	件
	0

	附表五 政府支出与收费情况统计

	指标
	单位
	数量

	收取费用总数
	元
	5793.3

	1.检索费
	元
	4115

	2.邮寄费
	元
	155

	3.复制费
	元
	1523.3

	政府信息公开指定工作人员总数
	人
	1615

	1.全职人员数
	人
	208

	2.兼职人员数
	人
	1407

	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的专项经费
	万元
	759.6

	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的实际支出
	万元
	657.2

	与诉讼有关的总费用
	万元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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